
法律责任。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 

规定，已构成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 

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

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如下：

吊销营业执照。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山东省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威海市 

文登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会

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迖，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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